
104年「培力社區婦女教育-從媒體了解性別」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據： 

（一） 教育部 104年 4 月 2 日臺社（二）字第 1040044283 號函。 

（二） 104年度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工作計畫。 

二、 目的：協助參加人員培養媒體資訊觀點之自我選擇能力進而培

養自我主體性，學習表達個人主張與社會議題立場，培力女性

能將個人經驗化為公共議題，培養女性人才具性別觀點的服務

思維和行動計畫推動能力。 

三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四、 主辦單位：宜蘭縣政府 

五、 承辦單位：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 

六、 協辦單位：憲明國小、五結鄉公所、蘇澳地區農會、光復國小、

壯圍圖書館 

七、 參加對象：一般民眾 

八、 活動方式：以課堂講授與對話方式進行，辦理 2次課程，每次

3-3.5小時 

九、 共同辦理方式：請合作單位提供場地、宣傳、茶水及招收參加

成員， 並於每次活動期間協助場地、報到及通知成員參加等；

本中心負責活動海報、簽到簿、回饋表、師資及經費等，所需

經費不另行撥付合作單位。 

十、 參加人數：每場次 30人 

十一、 辦理地點：憲明國小、協和社區、蘇澳地區農會、光復國小、

壯圍圖書館 

十二、 活動預定內容： 

憲明國小 

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

104.7.28

（二） 

9:00-10:30 家庭議題相關法律：家

暴、財產登記等相關法

律 

林恒毅律師 

10:30-12:00 童玩大球包小球 邱嫦娥老師 



12:00-12:30 作品分享與展示 

104.7.30

（四） 

9:00-10:30 從媒體中理解多元文

化 
陳順孝副教授 

10:30-12:00 童玩風車 邱嫦娥老師 

12:00-12:30 作品分享與展示 

       五結鄉公所（協和社區） 

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

104.8.5

（三） 

9:00-10:30 家庭議題相關法律：家

暴、財產登記等相關法

律 

林恒毅律師 

10:30-12:00 童玩大球包小球 邱嫦娥老師 

12:00-12:30 作品分享與展示 

104.8.12

（三） 

9:00-10:30 從媒體中理解多元文

化 
陳順孝副教授 

10:30-12:00 童玩風車 邱嫦娥老師 

12:00-12:30 作品分享與展示 

     蘇澳地區農會 

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

104.11.04

（三） 

9:00-10:30 家庭議題相關法律：家

暴、財產登記等相關法

律 

林恒毅律師 

10:30-12:00 童玩大球包小球 邱嫦娥老師 

12:00-12:30 作品分享與展示 

104.10.28

（三） 

9:00-10:30 從媒體中理解多元文

化 
陳順孝副教授 

10:30-12:00 童玩風車 邱嫦娥老師 

12:00-12:30 作品分享與展示 

       



     光復國小 

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

104.10.7

（三） 

13:30-15:00 家庭議題相關法律：家

暴、財產登記等相關法

律 

林恒毅律師 

15:00-16:30 童玩大球包小球 邱嫦娥老師 

104.10.14

（三） 

13:30-15:00 從媒體中理解多元文

化 
陳順孝副教授 

15:00-16:30 童玩風車 邱嫦娥老師 

    壯圍圖書館 

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

104.12.12

（六） 

9:00-10:30 家庭議題相關法律：家

暴、財產登記等相關法

律 

林恒毅律師 

10:30-12:00 童玩大球包小球 邱嫦娥老師 

12:00-12:30 作品分享與展示 

104.12.19

（六） 

9:00-10:30 從媒體中理解多元文

化 
陳順孝副教授 

10:30-12:00 童玩風車 邱嫦娥老師 

12:00-12:30 作品分享與展示 

十三、 預期效益： 

（一） 透過本系列活動使本縣女性民眾、婦女團體發揮創意及行動

力，激發對公共事務參與的熱情與使命感，為社會挹注新動力。 

（二） 促進民眾媒體辨讀之能力，學習運用媒體表達個人對公共議

題之意見進而發揮更大的公益績效，更促進社會發展並帶來新

活力。 


